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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至百慕達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6） 

補充公告 

盈利警告 

謹此提述由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刊發

有關預期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之盈利警告公告（「盈利警告

公告」）。 本公告並無另行界定之詞彙與盈利警告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進一步資料，根據目前所得資料所示，與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虧損74.2百萬港元相比，本集

團預期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虧損約

105.5百萬港元。 

 

本公告所載資料乃董事會根據本集團之最近期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而作出之初步評估。本公

司正在編製及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而於本公告

日期，該業績尚未落實。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參閱本公司預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底之前

公佈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詳情。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興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黃杰偉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宋啟慶先生及張港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孫堅先生、邵漢青女士及江興琪先生。 


